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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變更楊梅(富

岡、豐野地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書圖重

製)案」暨細部計畫案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7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二、 地點：本府 8 樓都市發展局研討室 

三、 主持人：洪召集人曙輝                                                紀錄：陳意玟 

四、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 簡報：(略) 

六、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主、細計變更內容、人民或團體陳情

意見之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詳表 1~表 5，請業務單位修正後

提市大會審議。 

七、 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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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楊梅(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案」變更

內容綜理表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現行計

畫 

(ha) 

新計畫 

(ha) 

14 12 

計 畫

區 全

區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依據實際發展與需

求，增(修)訂現行

之土地使用分管制

要點條文。 

 詳表 2、3。 

15 13 

計 畫

區 全

區 

都市設 

計準則 

都市設計

準則 

依據實際發展與需

求，增(修)訂現行

之都市設計準則條

文。 

 詳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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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變更楊梅(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書圖重

製)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 

現行計畫 公展方案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 

審議內容

(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七、本計畫為提

供優質居住

環境、鼓勵

基地之整體

合併建築使

用、設置公

益性設施及

保留具有保

存價值之建

築 物 或 立

面，訂定下

列 獎 勵 措

施： 

(一)本計畫區如

以市地重劃

或都市更新

方式辦理開

發者，依其

重劃負擔比

例或提供公

共設施用地

比 例 之 不

同，給予容

積獎勵，其

容積計算方

式如下： 

V=100%*(1+X/45

) 

V：重劃或都市

更新後之容

積率。 

X：重劃負擔比

例或提供公

共設施用地

比例。 

(二)建築物提供

部分樓地板

面積供下列

使用者，得

七、本計畫為妥善

保留呂氏洋樓

並維持周邊老

街風貌，指定

臨成功路、中

正路及信義街

之商業區為都

市設計審議地

區，範圍如附

圖四所示。 

 
 

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另訂「楊

梅(富岡、豐

野地區)細部

計畫都市設計

準則」(詳附

錄一)，建築

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應依前

述準則進行設

計。 

桃園市「都市

設計審議會」

必要時得依前

述準則精神修

訂更詳確之

「 楊 梅 ( 富

岡、豐野地

區)細部計畫

都市設計準

則」，以為審

議時之依據。 

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經都市設

計審議通過

七、本計畫為妥善

保留呂氏洋樓

並維持周邊老

街風貌，指定

臨成功路、中

正路及信義街

之商業區為都

市設計審議地

區，範圍如附

圖四所示。 

 
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另訂「楊

梅(富岡、豐

野地區)細部

計畫都市設計

準則」(詳附

錄一)，建築

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應依前

述準則進行設

計。 

桃園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

會」必要時得

依前述準則精

神修訂更詳確

之「楊梅(富

岡、豐野地

區)細部計畫

都市設計準

則」，以為審

議時之依據。 

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經都市設

計審議通過

七、本計畫為妥善

保留呂氏洋樓

並維持周邊老

街風貌，指定

臨成功路、中

正路及信義街

之商業區為都

市設計審議地

區，範圍如附

圖四所示。 

 
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另訂「楊

梅(富岡、豐

野地區)細部

計畫都市設計

準則」(詳附

錄一)，建築

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應依前

述準則進行設

計。 

桃園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

會」必要時得

依前述準則精

神修訂更詳確

之「楊梅(富

岡、豐野地

區)細部計畫

都市設計準

則」，以為審

議時之依據。 

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經都市設

計審議通過

本案依下列意

見 修 正 後 通

過： 

1. 考量呂氏洋

樓整棟保留

與保留立面

及 騎 樓 獎

勵，應有明

顯差異，故

調 整 七

( 一 )2. 為

「如保留立

面及騎樓：

獎勵基準容

積 10%，原

有騎樓及其

上方保存空

間免計建蔽

率 及 容 積

率。」 

2. 考量公式所

述送出基地

為原可建築

基地，故刪

除「毗鄰」

二字。 

3. 配合呂氏洋

樓保留立面

及騎樓調降

為 10%，故

調整： 

（1） 七(二)1.

為「經都

市設計審

議具老街

風貌而願

意 保 留

者，獎勵

基準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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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方案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 

審議內容

(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增加所提供

之樓地板面

積。但以不

超過基地面

積乘以該基

地容積率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

置圖書館、博

物館、藝術中

心、兒童、青

少年、勞工、

老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

設施等供公眾

使用；其集中

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公益

性基金管理營

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

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連接供公

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三)為獎勵土地

所有權人保

留具有保存

價值之建築

物，下列建

築物，如新

建、增建或

改建時，配

合保留整棟

建築物或建

築物立面及

騎樓者，並

經「桃園市

後，得給予下

列容積獎勵。 

 

(一)呂氏洋樓(新

明 段 289 、

287-3、288、

287-2、287-1

地號土地鄰接

中正路之第一

排房屋，如圖

五所示)： 

 

 

 

 

 
1. 整棟保留

獎 勵 容

積：20%。 

 

2. 如保留立

面 及 騎

樓：獎勵

容 積

15%，騎樓

及其上方

空間免計

建蔽率及

容積率。 

 

 

 

 

 

 

 

 

 

 

 

 

 

後，得給予下

列容積獎勵。 

 

(一)呂氏洋樓(新

明 段 289 、

287-3、288、

287-2、287-1

地號土地鄰接

中正路之第一

排房屋，如圖

七所示)： 

 
1. 整棟保留

獎 勵 容

積：20%。 

 

2. 如保留立

面 及 騎

樓：獎勵

容 積

15%，騎樓

及其上方

空間免計

建蔽率及

容積率。 

3. 依上開獎

勵保留建

築 之 基

地，致其

原依法可

建築之基

準容積受

到限制及

獎 勵 部

分，可移

至本計畫

其他建築

基地。計

後，得給予下

列容積獎勵。 

 

(一)呂氏洋樓(新

明 段 289 、

287-3、288、

287-2、287-1

地號土地鄰接

中正路之第一

排房屋，如圖

七所示)： 

 
1. 整棟保留

獎勵基準

容 積

20%。 

2. 如保留立

面 及 騎

樓：獎勵

基準容積

15%，騎樓

及其上方

空間免計

建蔽率及

容積率。 

3. 依上開獎

勵保留建

築 之 基

地，致其

原依法可

建築之基

準容積受

到限制及

獎 勵 部

分，可移

至本計畫

其他建築

基地。計

10%。」 

（2） 七(二)2.

為「未具

老街風貌

而配合整

體老街風

貌 建 築

者，獎勵

基準容積

5%。」 

4. 其他都市設

計 審 議 地

區，考量建

築技術規則

已有相關規

定，故刪除

其免計建蔽

率 、 容 積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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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方案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 

審議內容

(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

審 議 通 過

後，得給予

基準容積獎

勵。 

1.呂氏洋樓 (新

明段 289、287-

3、 288、 287-

2、287-1 地號

土地)： 

(1)整棟保留獎

勵容積 15%。 

(2)如保留立面

及騎樓：獎勵

容積 10%。 

2.商業區內臨中

正路及信義街

沿街面立面保

存：獎勵容積

10%。 

3.依上開獎勵保

留 建 築 之 基

地，致其原依

法可建築之基

準容積受到限

制 及 獎 勵 部

分，可移至本

計畫其他建築

基地。容積移

轉實施方式準

用「古蹟土地

容 積 移 轉 辦

法」，並以本次

通盤檢討公告

實施生效日之

地籍為準。 

 

 

 

 

 

 

 

 

 

 

 

 

 

 

 

 

 

 

 

(二)其他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 

 

 

 

1. 經都市設

計審議具

老街風貌

而願意保

留者，獎

勵 容 積

15%，騎樓

及其上方

空間免計

建蔽率及

容積率。 

 

2. 未具老街

風貌而配

合整體老

街風貌建

築者，獎

勵 容 積

算公式如

下:接受基

地移入之

容積=送出

基地移出

之 容 積

X(申請容

積移轉當

期送出基

地之毗鄰

可建築土

地平均公

告土地現

值/申請容

積移轉當

期接受基

地之公告

土 地 現

值)。 

(二)其他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老

街風貌建築示

意圖詳圖五、

六)： 

1. 經都市設

計審議具

老街風貌

而願意保

留者，獎

勵 容 積

15%，騎樓

及其上方

空間免計

建蔽率及

容積率。 

 

2. 未具老街

風貌而配

合整體老

街風貌建

築者，獎

勵 容 積

算公式如

下:接受基

地移入之

容積=送出

基地移出

之 容 積

X(申請容

積移轉當

期送出基

地之毗鄰

可建築土

地平均公

告土地現

值/申請容

積移轉當

期接受基

地之公告

土 地 現

值)。 

(二)其他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老

街風貌建築示

意圖詳圖五、

六)： 

1. 經都市設

計審議具

老街風貌

而願意保

留者，獎

勵基準容

積 15% ，

騎樓及其

上方空間

免計建蔽

率及容積

率。 

2. 未具老街

風貌而配

合整體老

街風貌建

築者，獎

勵基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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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方案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 

審議內容

(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10%，老街

風貌設計

之騎樓免

計 建 蔽

率。 

 

 

 

 

 

 

 

 

 

 

 

 

(三)依上開獎勵保

留 建 築 之 基

地，致其原依

法可建築之基

準容積受到限

制 及 獎 勵 部

分，可移至本

計畫其他建築

基地。送出基

地及接受基地

準用「桃園市

都市計畫容積

移轉審查許可

要點」，並以

本次通盤檢討

公告實施生效

日 之 地 籍 為

準。 

 

10%，老街

風貌設計

之騎樓免

計 建 蔽

率。 

 

 

 

(三)依本點規定留

設之騎樓不受

第五點規定限

制。 

 

(四)為妥善保留呂

氏洋樓並維持

周 邊 老 街 風

貌，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內之

建築基地未來

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時

應經都市設計

審議通過後，

始得核發建造

執照。變更建

造 執 照 時 亦

同，但未變更

外觀、建築物

配置及建築面

積 者 不 在 此

限。 

積 10% ，

老街風貌

設計之騎

樓免計建

蔽率。 

 
 

 
 

(三)依本點規定留

設之騎樓不受

第五點規定限

制。 

 

(四)為妥善保留呂

氏洋樓並維持

周 邊 老 街 風

貌，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內之

建築基地未來

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時

應經都市設計

審議通過後，

始得核發建造

執照。變更建

造 執 照 時 亦

同，但未變更

外觀、建築物

配置及建築面

積 者 不 在 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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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變更楊梅(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書圖重

製)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對照表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容(111.5.31) 小組修正後方案(111.7.19) 

七、本計畫為妥善保留呂氏洋樓並維持周邊老街風

貌，指定臨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之商業區

為都市設計審議地區，範圍如附圖四所示。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另訂「楊梅(富岡、豐野地

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準則」(詳附錄一)，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應依前述準則進行設

計。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必要時得依前

述準則精神修訂更詳確之「楊梅(富岡、豐野

地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準則」，以為審議時之

依據。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得

給予下列容積獎勵。 

 

(一)呂氏洋樓(新明段 289、287-3、288、287-2、

287-1 地號土地鄰接中正路之第一排房屋，如

圖七所示)： 

 
1. 整棟保留獎勵容積：20%。 

2. 如保留立面及騎樓：獎勵容積15%，騎樓及

其上方空間免計建蔽率及容積率。 

 

3. 依上開獎勵保留建築之基地，致其原依法

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及獎勵部分，

可移至本計畫其他建築基地。計算公式如

下: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移出之

容積 X(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毗鄰

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移

七、本計畫為妥善保留呂氏洋樓並維持周邊老街風

貌，指定臨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之商業區

為都市設計審議地區，範圍如圖四所示。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另訂「楊梅(富岡、豐野地

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準則」(詳附錄一)，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應依前述準則進行設

計。 

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必要時得依前

述準則精神修訂更詳確之「楊梅(富岡、豐野

地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準則」，以為審議時之

依據。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得

給予下列容積獎勵。 

 

(一)呂氏洋樓(新明段 289、287-3、288、287-2、

287-1 地號土地鄰接中正路之第一排房屋，如

圖五所示)： 

 
1. 整棟保留獎勵基準容積 20%。 

2. 如保留立面及騎樓：獎勵基準容積10%，原

有騎樓及其上方保存空間免計建蔽率及容

積率。 

3. 依上開獎勵保留建築之基地，致其原依法

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及獎勵部分，

可移至本計畫其他建築基地。計算公式如

下：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移出之

容積 X(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可建

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申請容積移轉當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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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容(111.5.31) 小組修正後方案(111.7.19) 

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二)其他都市設計審議地區(老街風貌建築示意圖

詳圖五、六)： 

1. 經都市設計審議具老街風貌而願意保留

者，獎勵容積15%，騎樓及其上方空間免計

建蔽率及容積率。 

2. 未具老街風貌而配合整體老街風貌建築

者，獎勵容積10%，老街風貌設計之騎樓免

計建蔽率。 

 
 

 
(三)依本點規定留設之騎樓不受第五點規定限制。 

 

(四)為妥善保留呂氏洋樓並維持周邊老街風貌，都

市設計審議地區內之建築基地未來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時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

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亦同，但

未變更外觀、建築物配置及建築面積者不在此

限。 

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二)其他都市設計審議地區(老街風貌建築示意圖

詳圖六、七)： 

1.經都市設計審議具老街風貌而願意保留者，

獎勵基準容積 10%。 

2.未具老街風貌而配合整體老街風貌建築者，

獎勵基準容積 5%。 

 

 

 
 

 
(三)依本點規定留設之騎樓不受第五點規定限制。 

 

(四)為妥善保留呂氏洋樓並維持周邊老街風貌，都

市設計審議地區內之建築基地未來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時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

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亦同，但

未變更外觀、建築物配置及建築面積者不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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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變更楊梅(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書圖重

製)案」都市設計準則變更前後對照表 

現行計畫 公展版本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

容(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本計畫區指定呂

氏洋樓(新明段

289、287-3、

288、287-2、

287-1地號土地)

為指定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另中

正路及信義街兩

側地區，於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訂定建築物立

面及騎樓保存之

獎勵規定，以保

有建物風貌。 

一、適用範圍 

本計畫區指定

呂氏洋樓 (新

明 段 289 、

287-3、288、

287-2、 287-1

地號土地 )與

臨成功路、中

正路及信義街

之商業區為指

定都市設計審

議地區，並於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建築物立面及

騎樓保存之獎

勵規定，以保

有建物風貌。 

以下為都市設

計審議地區全

區之一般性準

則 ， 另 成 功

路、中正路及

信義街除前述

一 般 性 準 則

外，須符合下

列老街準則。 

 

二、一般性準則 

 

 

 

 

 

 

 
(一)建築物以維護

建築環境風貌

為主，不受土

一、適用範圍 

本計畫區指定

呂氏洋樓 (新

明 段 289 、

287-3、288、

287-2、 287-1

地號土地 )與

臨成功路、中

正路及信義街

之商業區為指

定都市設計審

議地區，並於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建築物立面及

騎樓保存之獎

勵規定，以保

有建物風貌。 

以下為都市設

計審議地區全

區之一般性準

則 ， 另 成 功

路、中正路及

信義街除前述

一 般 性 準 則

外，須符合下

列老街準則。 
 

 

二、一般性準則

(範圍如圖一

所示) 

 
(一)建築物以維護

建築環境風貌

為主，不受土

一、適用範圍 

本計畫區指定

呂氏洋樓 (新

明 段 289 、

287-3、288、

287-2、 287-1

地號土地 )與

臨成功路、中

正路及信義街

之商業區為指

定都市設計審

議地區，並於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訂定

建築物立面及

騎樓保存之獎

勵規定，以保

有建物風貌。 

以下為都市設

計審議地區全

區之一般性準

則 ， 另 成 功

路、中正路及

信義街除前述

一 般 性 準 則

外，須符合下

列老街準則。 
 

 

二、一般性準則

(範圍如圖一

所示) 

 
(一)建築物以維護

建築環境風貌

為主，不受土

本案依下列意

見 修 正 後 通

過，修正成功

路、中正路及

信義街現況照

片 於 計 畫 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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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版本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

容(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地使用管制之

建築退縮、開

挖率等規範限

制。 

(二)建築物新建、

增建、改建或

修建時，整棟

建築物或立面

及騎樓的保存

及維護，應盡

可能採用原構

件，對建築物

立面及騎樓鋪

面的材質、樣

式加以維修，

以利保存建築

物初始面貌。 

(三)保存及維護的

施作方式，包

括外觀保存、

內部保存、立

面保存、構件

保存，或採用

新舊並置、概

念性的彈性保

存方法。 

(四)建築基地得合

併建築，但在

建築立面及量

體上應維持原

有基地劃分型

態之小面寬形

式。 

(五)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之建築應

配合呂氏洋樓

之牆面線、立

面、窗框、樓

高線角等風貌

之意象(如附圖

一所示)，確保

整體牆面、窗

框高度具連續

地使用管制之

建築退縮、開

挖率等規範限

制。 

(二)建築物新建、

增建、改建或

修建時，整棟

建築物或立面

及騎樓的保存

及維護，應盡

可能採用原構

件，對建築物

立面及騎樓鋪

面的材質、樣

式加以維修，

以利保存建築

物初始面貌。 

(三)保存及維護的

施作方式，包

括外觀保存、

內部保存、立

面保存、構件

保存，或採用

新舊並置、概

念性的彈性保

存方法。 

(四)建築基地得合

併建築，但在

建築立面及量

體上應維持原

有基地面寬形

式。 

 
(五)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之建築應

配合呂氏洋樓

之牆面線、正

立面、窗框、

樓高線角等風

貌之意象(如附

圖 三 、 四 所

示)，確保整體

牆面、窗框高

地使用管制之

建築退縮、開

挖率等規範限

制。 

(二)建築物新建、

增建、改建或

修建時，整棟

建築物或立面

及騎樓的保存

及維護，應盡

可能採用原構

件，對建築物

立面及騎樓鋪

面的材質、樣

式加以維修，

以利保存建築

物初始面貌。 

(三)保存及維護的

施作方式，包

括外觀保存、

內部保存、立

面保存、構件

保存，或採用

新舊並置、概

念性的彈性保

存方法。 

(四)建築基地得合

併建築，但在

建築立面及量

體上應維持原

有基地面寬形

式。 

 
(五)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之建築應

配合呂氏洋樓

之牆面線、正

立面、窗框、

樓高線角等風

貌之意象(如附

圖 三 、 四 所

示)，確保整體

牆面、窗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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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版本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

容(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性。 

 
 

 

 

 

 

 

 

 

 

 

 

 

 

 

三、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老

街準則 

 

 

 

 
(一)街道景觀 

1.建築物招牌、鐵

窗、花台 

(1)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兩

側店屋附加招

牌應以水平招

牌設置於樓層

間之匾額框或

以垂直招牌懸

掛於共同壁柱

上為原則。 
 

(2)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兩

側建築必要設

度具連續性。 

 
 

 

 
 

三、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老

街準則 (範圍

如圖四所示) 

 
(一)街道景觀 

1.建築物招牌、鐵

窗、花台 

(1)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兩

側店屋附加招

牌應以水平招

牌設置於樓層

間之匾額框或

以垂直招牌懸

掛於共同壁柱

上為原則。 

 

(2)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兩

側建築必要設

度具連續性。 

 
 

 
 

 
 

三、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老

街準則 (範圍

如圖四所示) 
 

 
(一)街道景觀 

1.建築物招牌、鐵

窗、花台 

(1)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兩

側店屋附加招

牌應以水平招

牌設置於樓層

間之匾額框或

以垂直招牌懸

掛於共同壁柱

上為原則。 

 

(2)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兩

側建築必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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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版本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

容(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置 之 鑄 鐵 欄

杆，不得突出

於建築立面，

且一樓鐵門及

二樓以上鐵窗

或 花 台 之 材

料、形式、圖

案需配合整體

立面設計，招

牌及鐵窗欄杆

示意圖如附圖

二所示。 

 
 

 

 

 
 

 

2.變電箱等街道

附屬設施區位

配 合 管 線 設

置，其外觀設

計與基地環境

並容，或以植

栽進行美化。 

3.街道家具之設

置應配合整體

環境景觀，且

不妨礙人行動

線之連續性及

緊急救難之通

行，材質以自

然系為主。 

 

 

 

 

置 之 鑄 鐵 欄

杆，不得突出

於建築立面，

且一樓鐵門及

二樓以上鐵窗

或 花 台 之 材

料、形式、圖

案需配合整體

立面設計，招

牌及鐵窗欄杆

示意圖如附圖

五、六所示。 

 
 

 
2.變電箱等街道

附屬設施區位

配 合 管 線 設

置，其外觀設

計與基地環境

並容，或以植

栽進行美化。 

3.街道家具之設

置應配合整體

環境景觀，且

不妨礙人行動

線之連續性及

緊急救難之通

行，材質以自

然系為主。 

 

 

 

 

 

置 之 鑄 鐵 欄

杆，不得突出

於建築立面，

且一樓鐵門及

二樓以上鐵窗

或 花 台 之 材

料、形式、圖

案需配合整體

立面設計，招

牌及鐵窗欄杆

示意圖如附圖

五、六所示。 
 

 

 

 
 

2.變電箱等街道

附屬設施區位

配 合 管 線 設

置，其外觀設

計與基地環境

並容，或以植

栽進行美化。 

3.街道家具之設

置應配合整體

環境景觀，且

不妨礙人行動

線之連續性及

緊急救難之通

行，材質以自

然系為主。 

 

(二)建築高度 

沿街面建築高

度不得超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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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版本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

容(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二)人行空間串連 

1.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應

維持連續騎樓

空間，每戶騎

樓面應以相同

水平或緩坡與

鄰戶相接。 

2.面臨成功路、

中正路及信義

街兩側騎樓不

得設置停車位

及離街裝卸貨

停車場地之出

入口或通道。 

3.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應

保存維護或復

原傳統騎樓形

式 ， 包 括 地

坪、開口形式

( 圓 拱 或 平

拱)、天花板及

裝飾圖案，如

附圖三、四所

示。 

 
 

 

 

 

 

 

 

 

 

 

 

(二)人行空間串連 

1.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應

維持連續騎樓

空間，每戶騎

樓面應以相同

水平或緩坡與

鄰戶相接。 

2.面臨成功路、

中正路及信義

街兩側騎樓不

得設置停車位

及離街裝卸貨

停車場地之出

入口或通道。 

3.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應

保存維護或復

原傳統騎樓形

式 ， 包 括 地

坪、開口形式

( 圓 拱 或 平

拱)、天花板及

裝飾圖案，如

附圖七、八所

示。 

 
 

層樓或 10.5

公尺，屬老街

風貌地區沿街

面淨深 5 公尺

範圍內，應維

持原有高度。

超過 3 層樓須

自建築線退縮

5公尺以上。 

 

(三)人行空間串連 

1.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應

維持連續騎樓

空間，每戶騎

樓面應以相同

水平或緩坡與

鄰戶相接。 

2.面臨成功路、

中正路及信義

街兩側騎樓不

得設置停車位

及離街裝卸貨

停車場地之出

入口或通道。 

3.成功路、中正

路及信義街應

保存維護或復

原傳統騎樓形

式 ， 包 括 地

坪、開口形式

( 圓 拱 或 平

拱)、天花板及

裝飾圖案，如

附圖七、八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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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 公展版本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

容(111.5.31) 

本次小組提會修正

方案 

本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四、本設計準則未

規定之事項，

依其他法令規

定辦理；另經

桃園市都市設

計審議會審查

同意者，依審

查決議為準。 

 
四、本設計準則未

規定之事項，

依其他法令規

定辦理。 

五、經桃園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

會 審 查 同 意

者，依審查決

議為準。 

 
四、本設計準則未

規定之事項，

依其他法令規

定辦理。 

五、經桃園市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

會 審 查 同 意

者，依審查決

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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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楊梅(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書圖重

製)案」都市設計準則前後對照表 

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容

(111.5.31) 
小組修正後方案(111.7.19) 

一、適用範圍 

本計畫區指定呂氏洋樓(新明段 289、287-

3、288、287-2、287-1 地號土地)與臨成功

路、中正路及信義街之商業區為指定都市

設計審議地區，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訂定建築物立面及騎樓保存之獎勵規

定，以保有建物風貌。 

以下為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全區之一般性準

則，另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除前述一

般性準則外，須符合下列老街準則。 
 

 

二、一般性準則(範圍如圖一所示) 

 
(一)建築物以維護建築環境風貌為主，不受土

地使用管制之建築退縮、開挖率等規範限

制。 

(二)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時，整棟

建築物或立面及騎樓的保存及維護，應盡

可能採用原構件，對建築物立面及騎樓鋪

面的材質、樣式加以維修，以利保存建築

物初始面貌。 

 

(三)保存及維護的施作方式，包括外觀保存、

內部保存、立面保存、構件保存，或採用

新舊並置、概念性的彈性保存方法。 

(四)建築基地得合併建築，但在建築立面及量

體上應維持原有基地面寬形式。 

 

一、適用範圍 

本計畫區指定呂氏洋樓(新明段 289、287-

3、288、287-2、287-1 地號土地)與臨成功

路、中正路及信義街之商業區為指定都市

設計審議地區，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訂定建築物立面及騎樓保存之獎勵規

定，以保有建物風貌。 

以下為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全區之一般性準

則，另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除前述一

般性準則外，須符合下列老街準則。 
 

 

二、一般性準則(範圍如圖一所示) 

 
 

(一)建築物以維護建築環境風貌為主，不受土

地使用管制之建築退縮、開挖率等規範限

制。 

(二)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時，整棟

建築物或立面及騎樓的保存及維護，應盡

可能採用原構件，對建築物立面及騎樓鋪

面的材質、樣式加以維修，以利保存建築

物初始面貌。 

 

(三)保存及維護的施作方式，包括外觀保存、

內部保存、立面保存、構件保存，或採用

新舊並置、概念性的彈性保存方法。 

(四)建築基地得合併建築，但在建築立面及量

體上應維持原有基地面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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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容

(111.5.31) 
小組修正後方案(111.7.19) 

(五)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之建築應配合呂氏洋樓

之牆面線、正立面、窗框、樓高線角等風

貌之意象(如附圖三、四所示)，確保整體

牆面、窗框高度具連續性。 

 

三、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老街準則(範圍

如圖四所示) 

 
(一)街道景觀 

1.建築物招牌、鐵窗、花台 

(1)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兩側店屋附加招

牌應以水平招牌設置於樓層間之匾額框或以

垂直招牌懸掛於共同壁柱上為原則。 

(2)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兩側建築必要設

置之鑄鐵欄杆，不得突出於建築立面，且一

樓鐵門及二樓以上鐵窗或花台之材料、形

式、圖案需配合整體立面設計，招牌及鐵窗

欄杆示意圖如附圖五、六所示。 

 

 

 

(五) 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之建築應配合呂氏洋樓

之牆面線、正立面、窗框、樓高線角等風

貌之意象(如附圖二、三所示)，確保整體

牆面、窗框高度具連續性。 

 

三、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老街準則(範圍

如圖四所示) 

 
(一)街道景觀 

1.建築物招牌、鐵窗、花台 

(1)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兩側店屋附加招

牌應以水平招牌設置於樓層間之匾額框或以

垂直招牌懸掛於共同壁柱上為原則。 

(2)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兩側建築必要設

置之鑄鐵欄杆，不得突出於建築立面，且一

樓鐵門及二樓以上鐵窗或花台之材料、形

式、圖案需配合整體立面設計，招牌及鐵窗

欄杆示意圖如附圖五、六、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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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容

(111.5.31) 
小組修正後方案(111.7.19) 

 
 

 

 
2.變電箱等街道附屬設施區位配合管線設

置，其外觀設計與基地環境並容，或以植栽

進行美化。 

3.街道家具之設置應配合整體環境景觀，且

不妨礙人行動線之連續性及緊急救難之通

行，材質以自然系為主。 

 

 

 

 

 

 

 
(二)人行空間串連 

1.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應維持連續騎樓

空間，每戶騎樓面應以相同水平或緩坡與鄰

戶相接。 

2.面臨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兩側騎樓不

得設置停車位及離街裝卸貨停車場地之出入

口或通道。 

3.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應保存維護或復

原傳統騎樓形式，包括地坪、開口形式(圓

拱或平拱)、天花板及裝飾圖案，如附圖

七、八所示。 

 
 

 

 
 

2.變電箱等街道附屬設施區位配合管線設

置，其外觀設計與基地環境並容，或以植栽

進行美化。 

3.街道家具之設置應配合整體環境景觀，且

不妨礙人行動線之連續性及緊急救難之通

行，材質以自然系為主。 

(二)建築高度 

沿街面建築高度不得超過 3 層樓或 10.5 公

尺，屬老街風貌地區沿街面淨深 5 公尺範

圍內，應維持原有高度。超過 3 層樓須自

建築線退縮 5 公尺以上，並依建築法相關

規定辦理。 

 

(三)人行空間串連 

1.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應維持連續騎樓

空間，每戶騎樓面應以相同水平或緩坡與鄰

戶相接。 

2.面臨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兩側騎樓不

得設置停車位及離街裝卸貨停車場地之出入

口或通道。 

3.成功路、中正路及信義街應保存維護或復

原傳統騎樓形式，包括地坪、開口形式(圓

拱或平拱)、天花板及裝飾圖案，如附圖

八、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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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委會第 69次會議審議內容

(111.5.31) 
小組修正後方案(111.7.19) 

 
 

 
 

四、本設計準則未規定之事項，依其他法令規

定辦理。 

五、經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

者，依審查決議為準。 

 
 

 
 

四、本設計準則未規定之事項，依其他法令規

定辦理。 

五、經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同意

者，依審查決議為準。 

 


